
史上详解：贸促会的原产地证CO

产品名称 史上详解：贸促会的原产地证CO

公司名称 深圳市杰鑫诚信息咨询有限公司销售部

价格 100.00/份

规格参数 价格:200
国别:原产地证
地方:内陆

公司地址 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路3063号新丝路时尚文创园B
栋1楼

联系电话  15913941040

产品详情

原产地((Country of origin)

  原产地的原意是指来源地、由来的地方；因此，商品的原产地是指货物或产品来源，即产品的生产地
。进出口商品的原产地是指作为商品而进人国际贸易流通的货物的来源，即商品的开采地、提取地、收
获地、出产地、生产地、制造或产生实质改变的加工地(或地区)。

    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过冈际生产分工的深入整合，货物原产地的含义更加丰富。WT0《原产地规
则协定》第9条第1款b项将货物原产地正式界定为，“完全获得该货物的；或如果该货物的生产涉及一个
以上的家，则为进行后实质性改变的家”。作为产品的“法定国籍”，原产地是连接产品与特定产地家
的法律纽带。在国际贸易中，就进口围而言，货物原产地通常具有性，无论产品在国际贸易流通中经历
了几个家或地区的生产、制造或加工，其原产地通常只能确定一个家或地区，而不能有两个或多个原产
地。

  原产地证／产地证／原产地证书／原产地证明／原产地证明书(Certificate 0forigin简称C／0)

    即证明产品原产于某国的书面文件，是指由出口国(或地区)根据原产地规则和有关要求签发的，明
确指出该证明中所列货物原产于某一特定(或地区)的证明文件，是商品进入国际贸易领域的“经济国籍
”，是进口国对货物进行确定税率待遇，贸易统计，实行数量限制(如配额、许可证等)和控制从特定进
口(如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的主要依据之一。原产地证明包括由出口国签证机构签发的原产地证书和企
业自主签发的原产地声明。

  原产地标记

  对产品的来源地做出明确标示的标记即为原产地标记。它是表明产品的产生地，出生地，出土地，或
者生产、加工、制造地的重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货物原产地条例》(2005年1月1日施行)将原
产地标记定义为，“在货物或者包装上用来表明该货物原产地的文字和图形”。我们经常在商品看到的



“Made In⋯”(⋯⋯国制造)，就是一种原产地标记。

    原产地标记可包括原产国标记和地理标志两类。二者有如下区别：

    一，原产国标记主要指原产于某一或单独关税区的标记，通常情况下，原产国标记一般与产品的质
量没有内在相关性。地理标志可以具体到某一省市的产品(如绍兴黄酒、龙井茶)。《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权协定》(Agreement 0n Trade—Related Aspects0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又称TRIPs协定)第22条将“地
理标志”定义为“表明一货物来源于一成员国的领土内的一个地区或地方的标志，且该货物所具有的质
量、声誉或其他特性实质上归因于其地理来源”。

  第二，从受保护的数量上看，地理标志要少于原产国标记。所有HS下的商品都可在国际贸易中标示原
产国标记，但标记地理标志则需要注册并获得管理部门的审批。

  第三，管辖两者的国际条约不同。对地理标志实施保护的国际条约主要包括：1883年的《保护T业产
权的巴黎公约》(该公约次把地理标志纳入知识产权的保护范围，提出对使用假冒地理标志应予制裁)；1
958年《保护原产地名称及其国际注册的里斯本协定》(它首次提出了把地理标志和产品的质量联系起来
，提出了特定的地理环境、人文因素决定其质量和风味的科学概念)：《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对原产国标记实施保护的国际条约主要包括：1891年《制止商品产地虚假或欺骗性标记的马德里协定》
，GATT1947，《发展中商标、商号和不正当竞争行为示范法》和WT0《原产地规则协定》。

  第四，地理标志不能单独存在，它必须月原产国标记同时使用。

  原产地规则(Rules 0f Origin)

  简单说，原产地规则即是判定产品究竟是由哪个制造的规则。WTO《原产地规则协定》第1条第1款便
开宗明义地将原产地规则定义为，“原产地规则是指任何成员为确定货物的原产地而实行的普遍适用的
法律、法规和行政裁决。原产地规则是海关征税和进行贸易统计的一项技术工具。”为了实施关税的优
惠或差别待遇、数量限制或与贸易有关的其他措施，海关必须根据原产地规则的标准来确定进口货物的
原产国，给以相应的海关待遇。由于自由贸易区与关税，同盟等区域性贸易组织的大量涌现，原产地规
则已由一种非歧视性的海关技术转化为一种新的贸易保护工具。随着国际分工与合作的发展，一项产品
往往使用了多的原材料，在多个或地区内经过数道生产工序才得以完成。在这种情况下，确定该产品的
原产地就成为一个比较复杂的技术性问题。

    原产地规则有两方面要素构成：一为实体性规则，即为确定某一产品原产于某一特定所必须满足的
要求，通常包括原产地标准，累计规则、微量条款等辅助规则；二是程序性规则，即为了获得原产资格
并享有相应待遇所需要的操作手续，如关于进口申报、直接运输和原产地证明文件签发的操作规程。

  原产地标准(Origin Criterion)

  原产地标准是原产地规则中的一个核心的部分，指的是出口货物具备原产资格所应具备的条件，它是
判定产品原产地的标准或尺度。通常在原产地证书上会有专门的栏目，用专门的字母或符号来表示。目
前，各同(或地区)将货物原产地标准为完全原产产品标准(产品不含进口成分)和实质瞄改变标积产品含有
进口成份)两类。其中实质性改变标准又分为：税则归类改变、加工工序、增值百分比、混合标准(即三
种标准的混合使用)

    原产地标准多由各国自行规定，很不统一，海关合作理事会具体规定了原产地标准，供签订“京都
公约”的各国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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